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余彬誠於 115 年 3 月 26 日偕同主任觀護人陳素

玉、觀護人郭英芬，拜會慈濟鳳山靜思堂的環保志工團隊，並邀衛武營國家

藝術文化中心副總監謝瑞香與行政經理陳美玲與會，討論機關互助及垃圾減

量等議題。會中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副總監謝瑞香提議與慈濟環保團隊

合作，就舞台拆卸後所產生的可再利用之廢料，希能透過慈濟環保志工的巧

思賦予新生，以求垃圾減量。 

  高雄地檢署現有鳳山區公所、五甲老人活動中心、建軍社區展協會、慈

濟鳳山靜思堂等司法保護據點，前三個司法保護據點成立已逾 10 年。至慈濟

鳳山靜思堂甫於114年 7月 4日成立，隔著國泰路相鄰之高雄市藝文地標「衛

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本署於今年 1 月遴聘為社會勞動機構，係柔性司

法首次與藝文領域的結合，透過社會勞動制度讓輕刑者於社區中復歸，兼具

處罰及社會更生之功效。 

  余主任檢察官彬誠於會議中表示，柔性司法係本署重點工作，垃圾減量

亦係環保重要議題，司法、宗教、藝文機構結合後，能發揮加乘效果，此次

與慈濟鳳山靜思堂及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互動，本署嘗以開啟司法保護與藝

文、宗教合作的新例，同時期待共創柔性司法三贏的新頁。  

 

雄檢司法保護據點新亮點．結合衛武營藝文創三贏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之基本法治觀念，本署於115年 3月11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教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課程主題為「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

行」及「肇事勿逃逸，下車停、看、聽」，並邀請高雄市區監理所苓雅監理站李佳樺辦

事員擔任講師，向在場學員述明交通安全相關知識與法律責任。 

  課程開始前，先由全人計畫人員進行反毒及反詐騙宣導，透過實際案例說明毒品與

詐騙犯罪在現今社會中層出不窮，犯罪手法亦隨科技發展而日益多樣化與組織化。再次

提醒在場學員提高警覺，避免因一時疏忽或錯誤判斷而觸法，從而建立正確的法治觀

念。 

  「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的課程中，講師首先說明酒後駕車對交通安全所造成

的重大危害。酒精影響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並且基於酒精吸收快而代謝慢之特性，酒

測數值即使經過較長時間，仍可能超過法定標準。藉由講師分享的實際案例與交通事故

影片，讓人深刻感受到酒後駕車所帶來的悲劇與後果。同時，講師亦說明現行法律對酒

駕行為所規範的法律責任，除民眾熟知的行政責任及民事責任外，嚴重者更可能涉及刑

事責任。 

  除酒駕問題外，講師亦在「肇事勿逃逸，下車停、看、聽」的課程中說明事故發生

後，應立即停車並保持冷靜，確保自身與他人的安全，並依照「停留現場、立即報警、

拍照存證」的原則處理現場狀況，以避免刑事責任。課程中，亦特別強調肇事逃逸的嚴

重性，部分駕駛人在事故發生後，可能因害怕承擔責任或法律罰則而選擇離開現場，此

行為不僅需背負刑事責任，更可能使情狀更加惡化。講師重複叮

嚀交通事故處理的五字訣: 放(放置警告標示)、撥(撥打報警電

話)、劃(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畫限定位)、移(移開車輛)、等(等

待警察前來現場)，使學員更清楚交通事故處理流程，加深學員

印象的同時，從中釐清正確的法治觀念。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肇事勿逃逸，下車停、看、聽」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強化酒駕與毒駕防制觀

念，本署於 115 年 3 月 17 日假高

雄市殯葬管理處辦理酒駕專案之

生命教育課程，特邀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林鑫宏督察擔任講師，講

授關於酒駕及毒駕對社會所造成

的危害與相關罰則，強化個案對

相關法律責任與社會危害之認

識，共同維護用路安全。 

    課程開始講師先播放酒駕、毒駕相關新聞畫面影像，以實務案例讓個案

更具體了解違法行為帶來的嚴重後果，體會酒駕及毒駕對個人、家庭及社會

所造成的衝擊。課程內容講述酒精與毒品對駕駛能力之影響，並詳述相關法

律規範與刑責標準，包括違反公共危險罪所須負擔之刑事責任及行政裁罰。

講師強調，酒駕與毒駕行為不僅違法，更可能造成無法挽回之人身傷亡，一

念之差，可能可以改變一生。 

  講師期望透過今日於殯葬管理

處進行生命教育課程，能使酒駕、毒

駕初犯者體會生命的價值，強化守法

意識與責任感，反思過往行為，建立

正確觀念，避免酒駕、毒駕悲劇重演。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酒駕專案生命教育課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本署於 115 年 3月 25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教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針對緩起

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加強法治觀念，本次邀請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心六

倫種子教師張碧雲擔任講師，課程主題為「生活法律大補帖」及「壓力調適與成癮防治」，

結合法律知識與心理健康，協助學員建立正確法治觀念與自我管理能力。 

 在「生活法律大補帖」課程中，重點介紹《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重點。該

條例於 113 年公布施行，並於 115 年再修正，強化高額詐欺犯罪之分級處罰機制，最重

可處無期徒刑並併科高額罰金，以展現嚴懲詐騙之決心。並納入法人連帶處罰、擴大犯

罪所得沒收及「禁奢條款」等規範；另行為人如欲獲減刑，須於期限內完成賠償或與被

害人和解，以保障其權益。 

 於後半段「壓力調適與成癮防治」課程中，講師指出，適度壓力有助提升專注與效

能，惟過度壓力恐對身心造成負面影響，甚至衍生成癮行為，常見來源包含工作、經濟

及人際關係等。針對「壓力成癮」引發之緊繃狀態，講師帶領學員運用「五指呼吸法」

進行自我覺察，透過手指描繪手掌並配合吸吐節奏，有助中斷過度思考、平衡自律神經，

將注意力回到當下身體感受。 

課程最後，由本署觀護佐理

員進行反毒及防詐騙宣導，透過

案例解析與情境說明，引導學員

辨識常見陷阱與不法手法，強化

風險意識與自我保護能力。此次

整體課程結合法治與心理健康

議題，有助提升守法觀念與壓力

調適能力，預防再犯並促進順利

復歸社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生活法律大補帖」、「壓力調適與成癮防治」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本署於 115年 03月 31日下午 14時 30分，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義

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由郭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說明義務勞務執

行須知及相關法治觀念。 

近年詐騙與毒品犯罪持續升溫，對社會安全造成顯著衝擊，特於說明會前進行反詐

騙及反毒宣導。內容涵蓋新型網路詐騙手法及新興毒品等議題，藉由簡報解析常見犯罪

樣態，提醒緩起訴處分被告提高警覺、遠離不法誘惑，並建立正確的法治觀念，降低再

次觸法風險。 

課程中，講師除說明緩起訴制度之基本概念外，亦進一步解析相關法律依據，協助

緩起訴處分被告理解制度背後之法理意涵。講師告知緩起訴處分被告須於指定期間內

完成檢察官諭知之義務勞務時數，且緩起訴期間內尚須應遵守及履行必要命令，亦不可

故意再犯其他罪，以免緩起訴處分遭到撤銷。講師另行強調於義務勞務機構執行勞務時

應遵守相關規範，包含準時出勤、不得妨礙機構秩序，並配合督導人員之派工安排，以

順利完成緩起訴處分為主要目標。 

最後由王怡貞觀護佐理員協助緩起訴處分被告完成基本資料表、義務勞務執行須

知及應行注意事項具結書之簽署。期勉案主把握此次機會省思己過，珍惜緩起訴處分機

會，以正向且負責態度履行義務勞務，進而回饋社會、促進公共福祉。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5 年 3月辦理一、二級毒品緩起訴戒癮治療說明會，

由本署趙全人計畫人員擔任講師，透過緩起訴處分流程解說，協助個案了解緩起訴

戒癮治療制度內容與執行方式，使其明確掌握緩起訴處分期間應遵守事項與相關權

利義務。 

說明會中，講師指出緩起訴處分制度之設計，係以協助個案戒除毒品依賴為核

心，而非僅以懲罰為手段，強調醫療與社區處遇雙軌並行，提供完整網絡支持。醫

療面向，透過定期門診追蹤及心理治療，協助個案穩定身心狀況；社區面向，則藉

由社會復健課程及義務勞務參與，引導個案建立規律生活與責任感，進而提升其復

歸社會之能力。 

為強化個案自我保護意識，說明會結合反詐騙及反毒宣導內容。講師藉由案例

解析常見詐騙手法，包括假投資、假交友及網路購物詐騙等情境，提醒學員切勿輕

信不明來電、簡訊或網路訊息，並妥善保管個人帳戶及身分資料，如遇可疑情形，

應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以降低受害風險。同時，亦強調新興毒品可能偽

裝成飲料、食品或電子煙產品，外觀不易辨識，呼籲提高警覺，避免接觸來源不明

之物品，遠離毒品誘惑。 

本署持續與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合作，建構跨領域支持網絡，協助個案逐步

戒除毒品依賴。連結署外專業機構之介入與支持，合力提升個案復歸社會之穩定

性，展現戒癮治療之積極成效。 

 戒毒之路雖充滿挑戰，只要堅定信念、踏實前行，仍能迎來轉變與重生。本署將

以全面性網絡持續引導與專業支持，陪伴個案遠離毒品影響，重建生活秩序，邁向健

康、穩定且充滿希望的未來。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 號 4 樓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 － 770 － 885（24 小時無休服

務） 

戒毒重生，重啟人生新篇章 
雄檢辦理 115 年 3 月一、二級毒品緩起訴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鼓勵社會勞動人學習面對人生苦難的

正向態度，本署於 115 年 3月 26 日假鳳山區公

所，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陳玉燕志工擔任講師，講題為「接住缺愛的人」，

透過分享個人生命故事，啟發個案重新看待生

命意義，培養正向生活思維。 

     課程首先由講師分享其成長背景，從小父母離異且父親嗜賭導致家財散

盡，面對家庭巨變與病魔纏身，講師分享其進入慈濟後的心路歷程。講師強

調，人生不是要「看破」，因為看破會痛，而是要「想通」；透過「法入心、

法入行」在人群中付出與成長，學會放下執念，並以此勉勵學員「原諒別人，

就是放過自己」。此外，課程中亦引用多句靜思語，如「忍得過、看得透、

提得起、放得下」，引導社會勞動人學會轉念，將過往的埋怨化為新的希望

與願力。 

     課程後半段由本署觀護佐理員接續進行法治教育。針對防詐宣導，佐理

員提醒個案應識破「假求職、假借貸」等變身洗錢共犯的陷阱，並嚴格遵守

防詐「三不、三要」守則。在反毒部分，則深入

解析「喪屍煙彈」等新型毒品的危害，強調毒品

常偽裝成咖啡包或糖果，呼籲個案堅守「毒品零

容忍」立場。最後提醒，若親友不慎染毒，可撥

打 24 小時免費戒毒諮詢專線 0800-770885，尋求

專業協助。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接住缺愛的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樂觀積極面對迎來的逆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陳旻秀 

  上完勤前課程的小翠，我再次提醒她社會勞動工作守則與規定，小翠認真的聽，有

問題也會提出，第一次見到小翠就覺得應該是配合度高的社會勞動人，講解結束後，當

我離開教室時，小翠叫了我：「佐理員，我還有問題想問你，我可以問嗎」我心想，不

只認真，態度良好，雖然第一次晤談時，社會勞動人大多數態度都不會差到哪裡去，但

是若到機構和比較有態度不佳的社會勞動人相處後，往往之後態度都會出現明顯的轉

變的社會勞動人屢見不鮮，所以當我回答完小翠問題後，也沒有太多其他希望她會維持

這樣的態度，只有在最後談話中提醒小翠一定要順利完成所需要履行的時數並且不要

違規。 

  在訪視過程中，只要當天有小翠在機構執行勞務，小翠看到我去機構總是面帶微笑

並打招呼說：「佐理員好！」有時會主動向我說著今天的工作內容，偶爾也會向我提及

她的家庭：老公及三位孩子，大多都是分享小朋友的情況，小翠提及家人，臉上總露出

幸福洋溢的表情，也聊到是因為老公才去借錢，而不慎踏入詐騙集團的陷阱。 

  現今社會的詐騙方法可說是手段多變，從假冒親友到假投資，借帳戶或提款卡、更

隨著科技進步，AI技術發展迅速，偽造內容的真實感，增加辨識難度讓被害者信以為真，

其中一種讓人防不勝防的手法就是利用借錢為名，利用人們急用錢的心理，實際上就是

想騙走你的銀行帳戶、提款卡、甚至密碼。這類詐騙通常發生在網路上，如社群平台、

Line 群組或某網頁的借貸廣告，內容通常都寫的很吸引人，例如：資金快速核貸，免薪

轉、免保人、當天撥款，原來小翠的老公急需金錢資源，小翠看到網路有借貸廣告並寫

著「合法」兩字，讓小翠卸下防心，在借貸網頁填寫資料，假專員就開始與小翠聯繫，

並引導小翠一步步提供個人帳戶及存摺、證件相片，提供個人資料給詐騙集團的小翠，

不僅沒收到假銀行貸款的金錢，更是因為提供了帳戶，而成了詐騙集團洗錢的帳戶之

一，接著警察找上了小翠。 

（接續下頁）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樂觀積極面對迎來的逆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陳旻秀 

    小翠沒有怪誰的心態，只說自己不知道會這樣，當被判刑後，因為 6個月內刑期可

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小翠說：「還好還可以做社會勞動來兼顧自己的家庭生活，因為回

家還要照顧三位小孩」小翠樂觀面對一切迎來的困境，並只有反省著別再犯相同錯誤。 

    在小翠執行勞務過程中，自己與老公和小朋友都確診流感，同時遇到了外婆在家鄉

壽終正寢，小翠結束隔離隔天便前往家鄉協助處理喪事相關事宜，小翠無論是在確診流

感還是得知親人過世，第一時間總是立即聯絡我，並跟我說：「佐理員，不好意思，因

為結束隔離後的隔天，我要立即前往家鄉處理喪事，我可以先把相關證明傳給督導，處

理完全部的事情再找妳請假嗎？」我對小翠說我會協助妳請假事宜，並請小翠也要多休

息。小翠一連遇到這樣讓人心力憔悴的事，就連機構督導也覺得小翠很辛苦。 

  處理喪事後小翠立即就到機構繼續執行勞務，並聯絡我詢問到地檢署辦理請假後

續是否還需要其他證明，小翠辦理請假流程後，我跟她說妳的請假檢察官已核准，這個

月依比例須履行標準時數有減免，小翠說沒關係，她有時間一定會來做，她想要趕快完

成，結束後想要去找一份工作，這樣還可以幫忙家裡開銷，我聽了內心有點敬佩小翠，

佩服她的毅力，而且從沒有聽到她說很累！  

  小翠繼續在社會勞動與家庭兩邊兼顧，當完成履行時數的那一刻，我覺得有點感

動，小翠最後對我說：「佐理員，謝謝你」其實這不是她第一次說謝謝了，我跟小翠說

加油，她笑著說好，心理也謝謝小翠讓我看到不怨天尤人、樂觀面對一切且付出的那一

面，也祝福小翠和家人在往後日子都能夠事事順利，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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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熊家佳  

  近年來詐騙猖獗，通常會被有心人利用作為「出借電信帳戶」工具的族群，

無非是屬於經濟較弱勢的族群，抑或社會經驗比較不足的長輩、學生及家庭

主婦，藉著急需用錢或想協助分擔家計的心態，提供金錢來騙取這些人協助

申辦電信帳戶，社會勞動人 O 姿 O(以下簡稱小姿)，就是所謂的「辦門號換現

金」的受害者。 

  小姿跟先生在網路上認識，進而交往結婚，起初懷孕時就知道先生有暴

力傾向的小姿，因為沒有錢拿小孩，轉而尋求娘家協助未果，最後只能把小

孩生下來，每每先生喝完酒就對她與小孩暴力相向，前年小孩又被先生在酒

後拿物品砸到流血，小姿終於忍不住向社工通報，小姿回憶自己當初獨自在

家中照顧兩名幼子，先生並沒有依承諾肩負起家中經濟支柱的角色，小姿也

因為沒錢買奶粉，不得已才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的社團尋找工作機會，對方表

示可以賣手機電信門號賺現金，於是小姿向通訊行申辦門號，賣給老闆換了

幾千元現金，一週後經過卻發現原店址已經頂讓，而且也換了老闆，雖然覺

得有點奇怪，但小姿也沒有多想，沒想到二年後接到宜蘭分局警員的電話，

請他至警局作筆錄，才驚覺自己涉及到詐欺案件，起初小姿沒有認罪，認為

自己也是受害者，但開庭時檢察官說小姿是初犯，認罪可以減輕罪刑，小姿

這才認罪，與被害人和解，並每個月償還 1萬元，再向高雄地檢署聲請易服

社會勞動。 

（接續下頁） 

賺小錢，代價大，別讓「賺快錢」造成人生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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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熊家佳  

  小姿在懷第三胎的期間發現自己得了乳癌，於是在把老三生下後交給舅

舅撫養，緊接著開始治療的漫漫長路，又因為先生被倒債，從來沒有拿錢回

家，也沒有錢易科罰金的小姿，白天到清潔隊掃地，晚上在加油站工作，小

姿表示幸好可以以勞動服務的方式折抵刑期，不用入監服刑讓她還可以在家

照顧兩個小孩，否則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擔心小孩如果沒有在自己的看

顧下，又有可能被先生再度家暴，小姿現在只希望早日將社會勞動時數執行

完畢，回歸正常生活，也很感謝清潔隊的督導及同學們，都能體諒她身體不

好，讓她可以跟在隊伍後面慢慢地掃地，清潔隊也很有人性的在 1 小時內，

工作 50 分鐘，休息 10 分鐘，讓大家能夠適度休息及補充水分，不至於在大

太陽底下一直不停的行走。 

賺小錢，代價大，別讓「賺快錢」造成人生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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